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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第 2 章 
食物業處所的發牌工作 

 
對問題的回應 

 
第 2 部分：處理新食物業牌照和許可證的申請 
(a) 審計報告書第 2.10 及第 2.12 段提及，在轉介 50 宗新食物業牌照申請予相

關政府決策局／部門和接收該等決策局／部門的意見方面有所延遲，而第
2.32 段提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同意採取措施以解決有關問題。請
告知有關食環署跟進行動的進度和詳情，以及食環署、屋宇署及消防處已
經／將會如何合作，以加快處理申請； 
 

 消防處一直以務實的工作安排，利便食物業牌照的申請程序，並積極檢視
處理流程，以提高傳送文件的效率。為此，消防處已主動採用電子形式接
收食環署轉介的申請和向該署提供意見，以加強彼此合作。 
 
首先，消防處正在開發「電子發放牌照及證書系統」；該系統可望於 2024
年第二季推出，屆時消防處可用電子形式向申請人發出各類文件（包括信
函、消防安全規定、便箋及證書等）和與食環署溝通，以確保適時接收食
環署轉介的申請，以及向該署提供意見。 
 
此外，消防處亦正優化「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這個內部資訊
管理系統。該系統為消防處各單位提供一個有關發牌、消防安全巡查及檢
控程序等範疇的共用平台，以便處理相關個案和分享資訊。優化系統的工
作可望於 2026 年或之前完成，屆時系統將與其他政府部門的系統連接起
來，進一步利便食物業牌照的申請程序。 
 
消防處將繼續與食環署緊密合作，以便適時處理食物業牌照的申請。 
 
有關食環署已經採取的跟進行動和該署已經／將會採取的措施，消防處不
便提供任何意見。政府帳目委員會可向相關部門查詢這方面的資料。 
 

(b) 關於審計報告書第 2.28 段，請告知食環署與其他相關決策局／部門（尤其
是屋宇署及消防處）有否鑑於無牌食物業處所對市民生命和財產構成的潛
在風險，設立有關該類處所個案的轉介機制；如有，詳情為何；如沒有，
如何充分保障公眾安全； 
 

 現時，消防處與食環署之間並沒有既定轉介機制處理無牌食物業處所個
案。 
 
消防處的使命之一，是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免受火災侵害。根據現行機
制，當消防處收到由市民作出或由 1823 或其他決策局／部門轉介的火警
危險投訴時，便會派員巡查涉事處所，並會根據《消防條例》（第 95 章）
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假如消防處人員懷疑有人經營無牌食物業處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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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現不屬消防處職權範圍的違規情況，便會將個案轉介食環署及／或相
關部門作出跟進。 
 
為確保各類處所的消防安全和公眾安全，消防處歡迎食環署與相關決策局
／部門設立無牌食物業處所個案轉介機制，並會就設立該機制向食環署提
供意見。 
 

第 3 部分：食物業牌照和許可證的管理 
(c) 關於審計報告書第 3.10 段，請解釋食環署與消防處為何對於處理涉及油站

的食物業牌照／許可證轉讓申請的議定轉介機制有不同理解； 
 

 消防處作為香港陸上危險品的監管當局，負責根據《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規管油站內貯存和使用危險品的發牌事宜。由於油站會貯存、處理和

灌注汽油及柴油等易燃物料，發生火警和爆炸的風險高於一般處所。當易

燃物料遇上火源時，會增加發生火警和爆炸的風險。消防處考慮到在油站

發生火警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和損毀，一直認為必須額外謹慎地監察、管制

和監督所有在油站內的活動，包括售賣汽車燃料以外的活動，例如有機會

引來大量顧客的食物業，並須就位於油站內的食物業處所的牌照／許可證

申請進行詳細的風險評估。 
 
基於上述背景和為了保障公眾安全，消防處在 2017 年年中與食環署設立

轉介機制，所有位於油站內的食物業的牌照或許可證申請（包括新申請、

續期申請、改建申請及轉讓申請），均須轉介消防處（即《危險品條例》訂

明油站的發牌當局），以便進行詳細的風險評估。 
 
消防處一直清楚設立轉介機制的目的和機制內容，但就其他部門對於處理

涉及油站內的食物業的牌照／許可證轉讓申請的轉介機制有不同理解，我

們不便提供意見。 
 

第 4 部分：其他相關事宜 
(d) 審計報告書第 4.21 段提及有關食環署推行電子轉介系統的進度，請解釋為

何與消防處在系統上的數據界面只能在 2026 年或之前設立。 
 

 如前所述，消防處一直以務實的方法，利便食物業牌照申請程序，並積極

檢視處理流程，以提高效率。正如上文闡述，消防處正在優化內部資訊管

理系統，即「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以期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電

子系統連接起來；優化這個系統的工作可望於 2026 年或之前完成。事實

上，為了在優化工作完成前利便相關人員處理食物業牌照申請，消防處正

在同步開發「電子發放牌照及證書系統」，以便利用電子形式向申請人發出

各類文件和與食環署溝通。消防處的目標是在 2024 年第二季推出該系統。

我們相信採取上述各項措施可以加快處理食物業牌照的申請，包括加快個

案轉介等流程。 
 

 


